
2021 年本专科生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工作要求

一、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要求

1、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是考核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

内容，各学院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要认真总结上一学年工作经验，

结合本学院实际，认真做好 2021 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继

续完善本学院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具体评审实

施办法，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

2、各学院在开展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

审工作中，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评审对象为 2021 年家庭经

济困难学生认定信息录入学生。要认真贯彻落实《学生资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、《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

（教财函〔2019〕105 号）、《安徽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

（皖财教〔2019〕914 号）等文件精神。

3、各学院在组织评审时要认真学习国家和省及学校有关文件规

定，把握好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的评审对象、

条件要求、评审程序等方面的政策区别。

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学生应当学习成绩优异，量化标准是学习成绩

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均位于前三名，且无不及格科目。

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为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其学习

成绩或综合考评应在评选范围内位居前 20%，且必修课程没有不及

格科目。对于位次靠前的没有被推荐，严格执行省教育厅相关规定，

各学院必须附专题报告予以说明，且需理由充分。

同一学年内，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，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和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。



4、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要严格按照下达的指标额

度，实行等额评审；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，

等级分为 2000、3000、4000 元 3 个档次。

5、各学院要严格履行评审、公示（5 个工作日）等程序，且在

班级的公示时间、节假日等情况不计入 5 个工作日中，无异议后按时

上报。严禁多人分享一个指标及金额，不得要求获奖、受助学生捐赠

奖助学金。

6、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初选（资助）名

单由各学院负责组织评审，提出本学院当年国家奖助学金推荐名单，

履行公示程序后经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研究通过，报省教

育厅审核、审批、备案。

二、评审材料的报送工作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9 月 28

日。国家助学金备案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10 月 15 日。

1、所有表格使用教育厅规定的表格，学生在智慧学工系统申请，

完成审批后，可以打印出制式表格，包括国奖、励志的《申请审批表》、

学院的《初审名单表》和《奖助学金签领表》。

2、国家奖学金：评审报告、纸质版《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、

《2020-2021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》、

《2021 年国家奖助学金签领表》。

3、国家励志奖学金：评审报告、纸质版《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

审批表》、《2020-2021 学年度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

生初审名单表》、《2021 年国家奖助学金签领表》

4、国家助学金：评审报告、纸质版《2021 年国家奖助学金签领

表》



5、各学院要将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评审

过程材料（评议小组名单、学生申请表、班级评议记录、学院评议记

录、公示情况等）在本学院内装订存档备查。

6、本年度国家奖助学金继续采取直接发放到受资助学生与校园

“一卡通”配对的中国银行卡中。卡号需与姓名一致，若卡遗失的同学

需立即到银行补办。各学院务必在智慧学工系统内认真核对学生姓

名、卡号等信息，以免影响正常发放。


